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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川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关于启动全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

区气象防御专委（南川区气象局）发布《12小时预警气象快报》等多个气象预警信息，预计6月2日夜间到 6月3日中午，我区大部乡镇（街道）中到大雨（20～40 毫米），南部乡镇暴雨（50～80 毫米），最大小时雨量30～50毫米。区汛旱防治专委（区水利局）发布《未来24小时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》，藻渡河涨水风险较高，三江、梅江、石砾河、龙岩江、大溪河、石梁河有一定涨水风险。
按照《南川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，经会商研判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日15时，启动全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。请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防指各成员单位加强递进式会商研判，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抓好以下工作落实：
一、本轮强降雨伴有雷电、雷雨大风，致灾风险高，相关防治专委要加强信息互通和应对协同，严密跟进气象部门动态递进预警，随“警”应变，及时响应，严格各级领导带班坐镇值守，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。

二、各乡镇（街道）要进一步学习《关于进一步提高基层应急响应质效的通知》渝汛办〔2026〕7 号文件，落实应急响应、行动反馈各级各类责任闭环。紧盯6小时、2小时递进式临灾预警信号，充分依托已贯通“141”基层智治平台的“预警叫应”应用叫应各级各类责任人并落实应急指令。

三、严格落实“四临”（临坡、临崖、临沟、临水）区域、低洼高风险点位，老弱病残孕高风险人群，养老院、小学幼儿园、野外宿营景区、切坡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的预警叫应、避险转移和熔断措施。高风险区域要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，做到应转早转、应转快转、应转尽转。

四、要加强应急抢险救援准备，在高风险区域前置备勤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装备，应急救援队伍要协助属地党委、政府做好巡查排查和转移避险。

五、各乡镇（街道）指挥体系要发挥本级治理中心（应急指挥中心）统筹运转中枢作用，启动响应期间严格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领导到岗带班、24 小时专人值班制度。要按照预案规定，严格落实各级响应坐镇指挥领导层级。乡镇（街道）级指挥体系一旦启动响应，必须由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副指挥长坐镇指挥；启动一级响应，必须由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指挥长、常务副指挥长坐镇指挥。若值班领导不分管或不熟悉涉灾、应急工作，分管或熟悉工作的领导应联合值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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